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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

活质量，指引从多个 方 面 提 出 要

求。具体来说，到 2025 年，小城镇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完成小

城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与勘界立标；争取实现 30 分

钟内可接入对外交通快速路网，

每个小城镇至少建设一条“美丽

农村路”；5G 网络实现全覆盖；完

成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达标建设。

到 2025 年，珠三角地级以上市

（除肇庆外）和其他地级市建制镇污水

处理率应分别达到75%和65%以上，同

步达到雨水排放通道通畅，防涝标准

内，不积水、不内涝。强化污泥处理处

置设施建设，小城镇与县城污泥处置

应统筹考虑，设施共享，到2025年基本

实现小城镇污泥统一集中处理处置。

新快报讯 记者陈慕媛报道 5
月11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

网《关于推进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下称《意见稿》）正在公示。文

件对适用范围及类型、工作原则、工

作流程和监督管理进行规范，旨在强

化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加快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

商业办公等房屋
可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意见稿》适用于通知实施前已

建成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

科研教育等合法非居住存量房屋，以

宗地或栋为单位按规定改建为保障

性租赁住房；不能以宗地或栋为单位

的，改建部分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

有三类情形值得注意。首先，土

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和三类物流

仓储用地的非居住建筑，不得改建为

保障性租赁住房。

全市重点商圈及重点功能区内

的非居住存量房屋原则上不得改建

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商圈及重

点功能区的范围由各区结合实际情

况划定。

利用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工业遗产、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具有

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民居改建为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应按照历史文化保

护相关规定和程序执行。

改建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
应按6%设置配套

《意见稿》要求改建项目在权属

清晰、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符合卫生

的同时，面积标准、租金标准、出租对

象、规模标准、运营期限等要符合《广

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办法》

的规定。

按照《意见稿》，改建项目用作保

障性租赁住房期间，不动产权、土地

使用年限、用地性质、建筑面积、建筑

高度、建筑层高不变，不补缴土地价

款。

《意见稿》提出完善配套。项目

的改建建筑面积在 5000平方米以上

（不含5000平方米）的，应按照改建建

筑面积 6%集中设置公共服务设施用

房或项目自有公共活动区。

公共服务设施用房或项目自有

公共活动区宜设置在首层，产权不

变。公共服务设施用房优先由房屋

所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统筹使

用；明确无需统筹使用的，作为项目

自有公共活动区使用。

在经历提出申请、联合会审、审

查认定、认定效用、施工许可等流程

后，房源入库，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依托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服

务平台统一监管。

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创业

广东实施
“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

新快报讯 记者麦婉诗报道 5 月 11 日，

记者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获

悉，《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

的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于日前印

发实施，对支持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就业创业相

关政策进行明确和细化。其中明确，实施“大

湾区职场导师计划”，支持各地招募一批有内

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作为职

场导师，为有意向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就业创业

的港澳青年提供实习、岗位推荐等服务。

就业：到基层就业可获3000元补贴
《实施细则》适用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九市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在支持港澳青年

就业方面，可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基层就

业补贴、就业计划生活补助、职业技能提升补

贴等补贴。其中对毕业 2年内的港澳籍高校

毕业生，办理灵活就业登记并以灵活就业身

份参加社会保险的，可申请享受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补贴标准为每月不超过实际社保缴

费额的2/3，最长不超过3年。

对毕业2年内的港澳籍高校毕业生，到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等就业，或到

乡镇（街道）、村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

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按规

定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可申请享受

基层就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

对参加“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并在大湾

区内地九市就业的香港青年，可申请享受大

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生活补助，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月不超过 1000元，补贴期限为参加计划

期间。

在大湾区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可享受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补贴标准和申领程序等，按广东

省现行培训补贴政策执行。

创业：最高可获50万元担保贷款
在支持港澳青年创业方面，《实施细则》

明确，港澳青年创办的初创企业（担任法定代

表人或经营者）登记注册满 6个月、处于正常

经营状态，且该港澳青年符合：属于在校或毕

业 5年内的内地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技工院校）的港澳籍学生；属于毕业5
年内的国外或港澳台高校的港澳籍学生；所

创办企业属于驿道客栈、民宿、农家乐等三种

情形之一的，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资助，补贴标

准为每人10000元。

在大湾区内自主创业且自筹资金不足的

港澳青年，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其中，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50万元；合伙

经营或创办企业的可按每人最高 30万元、贷

款总额最高300万元实行“捆绑性”贷款；小微

企业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定为省级

优秀创业项目的港澳青年创业项目，给予优

秀创业项目资助，补助标准为5万-50万元。

实施“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
《实施细则》明确实施“大湾区职场导师

计划”，支持各地招募一批有内地职场经验和

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作为职场导师，为有

意向在大湾区内地九市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

提供实习、岗位推荐、职业发展指导等服务。

职场导师服务期一般不超过3年，服务期满后

可视情况延期。

对按要求提供服务的职场导师，县级以

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发放职场导师补

贴。例如：通过推荐岗位、撰写介绍信等形式

为学员求职牵线搭桥，学员在大湾区内地九

市用人单位就业参保 1个月的，按 1000元/人
的标准给予补贴；学员在该单位就业参保6个

月以上的，按4000元/人的标准追加补贴等。

广州拟推进非居住存量房屋
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广东省住建厅印发《广东省小城镇（圩镇）品质提升指引》

2025年小城镇100%普及自来水
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

5月11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印发《广东省小城镇
（圩镇）品质提升指引》（下称指引）的通知。在直接关系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指引重点提出诸多要求，其中2025年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100%。
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最高不超过18层。

天然气：
新建住宅要配套管道天然气设施

指引提出，小城镇新建住宅要配

套建设管道天然气设施，已建成管道

天然气设施的住宅要争取实现开户点

火。按照“应改尽改、能改都改”的原

则，小城镇已建住宅小区具备敷设管

道天然气安全条件的原则上要完成改

造和开通工作。

有条件的小城镇可先行开展“送

气下乡”工程试点。在人口聚集的小

城镇优先推广天然气，积极探索小城

镇天然气气源多元供应模式；支持有

条件的小城镇建设安全可靠的储气罐

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提前规划气化

站（储气罐站）等供气设施的位置，保

障配套用地。

网络：
2025年小城镇实现5G网络全覆盖

到 2025 年，全省小城镇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加快小城镇宽带通信

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

代互联网发展。推进千兆光网设施

建设，提高 4K/8K 超高清网络承载

能力，建设以广播电视网络、高清网

关终端为基础的乡村振兴智慧广电

平台。

指引中的小城镇（圩镇）主要指

广东省所有建制镇（乡）的建成区。

在提升人居环境方面，指引提出总

体要求：到 2022 年，基本完成圩镇

“清理、拆除、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户外架空线缆治理。到 2025年，所

有小城镇完成“三线”整治；小城镇

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率达 100%；实现

国 家 和 省 级 卫 生 乡 镇 比 例 达 到

50%；珠三角地级以上市（除肇庆

外）和其他地级市建制镇污水处理

率应分别达到 75%和 65%以上，基

本实现小城镇污泥统一集中处理处

置。

控制小城镇整体建筑高度，新

建住宅以 6 层为主，6 层及以下住

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 70%。

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 18层，确需建

设 18层以上居住建筑的，应严格充

分论证，并确保消防应急、市政配

套设施等建设到位。控制小城镇

建设密度和强度，小城镇建设应疏

密有度、错落有致、合理布局，建成

区人口密度应控制在每平方公里 1
万人以内，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

面积的比值应控制在 0.8以内。

环境：今年基本完成“清理、拆除、整治”

住房：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不超过18层

用水：到2025年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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